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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

公約)國內法化迄今，我國已於 101 年及 105 年提出兩次國家報告，

且分別於 102年及 106年邀請國際間著名之人權專家來臺進行國家報

告之審查。為落實兩公約及其施行法之規定，並提升我國人權標準接

軌國際，法務部與各部會通力合作完成之第三次國家報告，業陳報行

政院核定，移請外交部辦理相關英譯工作。預定於 110年初辦理之第

三次國際審查會議，法務部已先行啟動相關前置作業，就兩公約第三

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邀請名單與資格進行討論。 

法務部官員表示鑑於前兩次來臺審查國家報告之人權專家中，已

有數位年歲偏高，慮及其等長途跋涉對身體的負擔，本次或不再邀

請；又考量來臺審查國家報告之國際人權專家，需對我國落實人權之

實況具體掌握，俾提出中肯、精進及前瞻之人權事務建議；且囿於我

國外交現狀，在邀請時每每面臨諸多挑戰，是以相關國際人權專家之

邀請名單，實需審慎。為此，該部已籌組「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指導小組」，成員計有長期關注或曾協助、參與兩公約國家報

告及其國際審查事務等經歷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行政院人

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國內人權專家學者及非政府組織代表等。該指

法務部啟動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邀請名單

與資格討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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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小組將就本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之人選與特殊資格、國際審查

會議之規劃、民間團體參與國際審查之資格，及其他國際審查相關事

項進行研議；目前並已啟動相關前置作業，就本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委員邀請名單與資格進行大致討論。法務部官員進一步指出，希望人

選確定後，能順利於 109年 3月前完成所有邀請作業，如期於 110年

初辦理國際審查會議。 

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6條之規定，政府應依兩公約，建立人權報告

制度。我國初次及第二次國家報告分別於 101年 4月及 105年 4月公

布後，陸續於 102年 2月及 106年 1月分別邀請數位國際人權專家來

臺參加初次及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二次之審查會議會後，

國際人權專家並分別提出 81 點及 78 點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內

容均不乏對我國人權落實情形提供具體改善意見。法務部官員表示透

過撰寫國家報告及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臺審查之模式，可於過程中結

合政府機關、學者專家與民間社會的力量，共同持續檢討並改善我國

人權缺失，以接軌國際人權標準，達到尊重、保護及落實人權之目標。 


